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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立場： 

1. 教師的需要：目前出版商提供的教材有一些是必要的，有些是浪費的。

我們必須保證教師獲得必需的教材，幫助教師做好其教學工作。 

2. 家長的需要：目前書價太高，且年年上漲，家長受不了。我們同意必

須幫助家長減輕每年購買教科書的經濟負擔。 

分析： 

3. 分拆教材訂價，使用新的方法計算可令教科書的成本下降，因此是值

得支持的。但成本下降不等如售價下降，這個方法能多大程度達致目標，

仍須觀察。同時，這方法意味著教材今後由教師另行購買，這些教材是教

育工作的一部分，必須由政府在計算學校資助時加以補償，否則將損害教

育質素。 

3.1 現時香港的教材教具巿場並不蓬勃，因為學校缺乏這方面的資金，同

時教科書附送教材教具也削弱了這個巿場獨立存在的可能性。長遠而

言，分拆教材訂價有可能衍生出與教科書並行不悖的教材教具巿場，

這對提高教育質素是有好處的。 

3.2 與教科書有直接關係的教師用書、學生作業，應特別考慮。這些是教

師教學的重要參考資料，應視為教科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教育界也

不希望練習的答案隨著分拆定價而流入自由巿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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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要更有效地解決書價太高的問題，必須從機制上克服教師選書、家長

付款這個決定權與付款責任分離的問題，使選書的過程更加價格敏感。 

4.1 選擇教科書首先是教師的專業責任和自主權。但教師關心的主要是教

科書的質素，而非價格，這是須要關注的。 

4.2 我們呼籲，前線教師在選書的時候，應該考慮家長的承擔能力，選擇

質高價低（儘管製作較簡單）的教科書。 

4.3 同時學校可製定相關的政策，要求教師在選書時充分考慮書價問題。 

4.4 我們也樂意與政府磋商一套行政指引，令教師在選書時充分考慮其家

長對書價的承受力問題。 

4.5 當教科書商發現減價可以成為有效的招徠時，香港的教科書價格就有

望扭轉只升不降的格局了。 

 


